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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學年度 

第 11次防疫專責小組視訊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5月 24日 上午 11時 

主席：張俊賢副校長 

出席人員：如出席簽到表                                 紀錄：黃紹甄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教育部修正「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

課程實施標準」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5 月 18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2334 號函辦理。 

二、 教育部配合指揮中心自 111 年 5 月 17 日起調整 COVID-19 確診個案同住家

人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政策，大專校院出現確診個案時，與該確診個案「同

住於學校宿舍同一寢室者」需居家隔離，如其已接種滿 3 劑 COVID-19 疫

苗者，得免居家隔離+7 天自主防疫。 

三、 上開自主防疫期間，考量校園為高度密集場所，教職員工生仍以不到校為

原則，且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學校應提供遠距教學，讓學生在家學習，使

學習不中斷；教師則以不到校進行實體課程為原則，可依照學校持續營運

計畫規範下進行遠距教學。如教師有研究需求，或教職員須協助辦理招生

或重大業務，在個人無症狀的前提下，可到校處理，不受前述不到校原則

限制。 

四、 有關教職員工為居家隔離者；於暫停實體課程或自主應變（實施防疫假）

期間；或為照顧確診之 0～12 歲子女或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檢疫、

自主防疫、暫停實體課程無法到校、實施防疫假者，如其仍可居家辦公或

線上教學（有辦公或授課事實），則不用請假；如因身體不適，無法居家辦

公或線上教學，請依旨揭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規定辦理請假相關事宜，

並教師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安排調課、補課或代課。 

決定：洽悉。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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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因應疫情發展，預作防疫之應變措施，所有課程延長防疫授課演練至

本學期結束，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1年 5月 16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2235號函辧理。 

二、 本校為預作防疫之應變措施，延長防疫授課演練期程至本學期結束，演練

期間所有課程全面採線上教學。 

三、 其他實習、實作課程、體育及表演藝術因課程需求，學生必須到校上課，請

授課教師向學校提出申請(如附件)，惟進行實體上課時師生務必全面佩戴

口罩(特殊教學需求者，得以透明口罩代替)，且落實手部消毒，上課禁止

飲食。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時間(上午 11時 20分) 



一、依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1 次防疫專責小組決議：全校課程進行防疫線上授課演練，有關
實習、實作課程、體育及表演藝術課程需求，學生必須到校上課，授課教師應填具本申
請表。 

二、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行；如無法採固定座位時，請任課老師拍照或錄影留存。 
三、授課教師進行授課時，強烈建議佩戴口罩，倘有特殊教學需求者，得以透明口罩代替； 

學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四、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且上課操作設備機具需於課後妥善消毒。 
五、其他實習、實作課程、體育及表演藝術課程，悉依教育部 111 年 5 月 3 日修正「大專校院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辦理。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體授課申請表 

  

1 開課資料 
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日期：  年  月   日 

開課系所  
課程代碼  學分數  

2 課程名稱  

3 課程資訊 

上課時間：每星期__________            ；時段___________            

 上課地點：                        修課人數：                 人 

□實習課       □實作課        □體育課       □表演藝術課 

4 
防疫 

措施規劃 

□進出教室/實驗場域/實習場所時，全程配戴口罩，並落實手部清潔、消毒、
未配戴者禁止進入。 

□執行體溫量測並記錄，體溫≧37.5℃，或呼吸道症狀者及身體不適者，應
立即就醫禁止進入教室。 

□考試前後，以酒精、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等消毒液，針對教室/實驗場
域/實習場所之門把、課桌椅、電燈開關等處進行清潔消毒。 

□其他規劃說明(請條列式說明)： 

5 
授課教師 
資   料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授課教師 系所(單位)主管核章 

 
 

◎本表核章後逕送各校區教務單位備查 

https://reurl.cc/7D4rX9
https://reurl.cc/7D4rX9

